
香港獨立媒體 
政府權力 

規管廣播機構（電台）的法例主要有二：《電訊條例》(106 章)  和 《廣播(雜項條文)條例》(第 391 章)，

以及通訊局發出的各項業務守則，如節目、廣告和技術標準。蘇錦樑多次發表「政府不干預私人機構」

論。可惜他沒有同時告訴市民，特首、行政會議以至通訊局在相關法例上地位何等超然。下列數項： 

 

通訊局會可以「不時與持牌人磋商，檢討各項守則」； 

1. 要求持牌機構的主席和管理層必須在香港通常居住並連續居住不少於七年； 

2. 《391 章 22 條》列明通訊局有需要時「可以書面授權任何人在任何合理時間作出以下所有或其中

任何事情」，包括調查任何與持牌人業務相關的簿冊、紀錄、文件； 

3. 《391 章 24 條》規定，凡持牌人沒有遵從「牌照的任何條款或條件」(a)、「本條例或《電訊條例》

(第 106 章)第 3A 部(b)」、「任何業務守則(c)」、通訊局「根據本條例發出的任何指示(d)」，局方皆可

以書面通知持牌人繳交罰款； 

4. 《106  章 13 條》甚至賦予政府對廣播機構至高無上的權力：在緊急情況下由政府接管電訊電台「凡

總督（現為「特首」）認為已發生緊急情況，而由政府控制電訊電台是有利於公眾服務的，則他可

藉由他簽署的手令，指示或安排手令所指明的電訊電台被接管和用於政府服務，以及在不抵觸政

府服務的情況下用於他認為合適的普通服務；或指示和授權他認為合適的人以他指示的方式，對

他所指明的電訊電台加以控制」。 

 

看罷這些法例所賦予調查和接管的權限，政府想介入，怎會難？我們當然不是期望政府隨意接管某電

台，或者輕易向持牌人索取高度商業機密資料。不過，現實是香港有一家通過政府繁複的審批牌照程

序（包括公眾諮詢）的電台，開台不久股東卻刻意違反發牌時對政府作出的嚴肅投資承諾，而部分股

東又言之鑿鑿聲稱和政治打壓有關，經常強調捍衛本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的政府，真的可以無動於

衷、「闊佬懶理」？ 

 

我:  政府絕對是 1 隻有利爪既猛獸,  家下只係炳成梁既絕技,  龜縮! 

 

人權監察認為，DBC 停播令聽眾 

即時 

1. (精神上)  失去收聽其廣播的機會，社會亦喪失一發展中的言論平台，影響香港的言論空間， 

我:  小數民呢?  印尼… 

2. (經濟上)  其工作人員和本地亦失去了寶貴的職位， 

我: (DBC  係數碼廣播的搖籃…  在 1 年多既試播期間一培育出一批數碼廣播的人才,  研究出一些數

碼廣播的技術  E.G.  數碼 RADIO) 

日後 

3. 更令日後私營投資數碼聲音廣播更形艱巨，為公營推展聲音數碼廣播增添困難，嚴重窒礙了今後

香港聲音數碼廣播的進一步發展，長遠地損害本地的廣播事業，障礙開拓大氣言論渠道，損害整

個社會的表達自由。 

因此，DBC 停播明顯涉及和有損重大公眾利益。如果其間牽涉政治打壓，更是公眾利益攸關。 

 

 

立法會 CB(4)178/12-13(0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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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多位立法會議員指出 DBC 事件涉及「政治打壓」，「影響新聞自由」，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自己處理商業糾紛 40 年，從無見過有人「不買、不賣股份，不注資，且竭盡所

能阻止公司運作」的，故稱是次事件為「以商業糾紛去遮掩、粉飾政治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引用未大股東之一黃楚標的錄音，指 DBC 是因為受到「政治打壓」而停播，並

令很多巿民「受到影響，失去選擇」，故當局「絕對要過問」。 

 

民建聯議員聯鍾樹根在發言時就批評，如只根據錄音中「第二者、第三者」的說話作出無

限演繹，「道聽途說，『子烏虛有』」，並反問各議員：「將這些事情政治化有好處嗎？

解決到問題嗎？」  

 

我 : 他就明確指出了 , 身為政府官員應該去了解和解決問題 . 「還中聯辦公道」 

 

資深媒體工作者/商人 

  徐少驊.   

 

盛傳中聯辦曾命令 DBC 股東黃楚標拒絕繼續注資和賣盤，導致電台無法經營。資深媒體工作者徐少

驊認為，若事件背後確涉及政治打壓，政府應界入調查：「現在不斷流傳，還有黃楚標的錄音把事情

拉上中聯辦，若政府不作調查，大家就是這樣看。」   

   

徐少驊說，可能黃楚標「誤會」了中聯辦意思，也有可能該錄音是「不代表官方的私下言論」。不論

如何，政府都有責任調查清楚事件，「還中聯辦公道」。   

   

林以諾牧師認為，現時政府非常「忙碌」，特惠生果金和東北發展已鬧得熱哄哄，政府實無閒暇理會

DBC 電台事件。徐少驊也預料，政府或會對事件不了了之，使 DBC「翻生」機會渺茫：「若背後有政

治陰謀，你猜梁振英會不會理？當然不理！」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    ‐黃天賜 

傳媒透視 2012 / 12 

分析了梁振英政府樂見 DBC 停播原因, 為免人說陰謀論, 暫不引述. 

 
公共空間的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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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 停播，是純商業糾紛？還是政治施壓？只有 DBC 的股東最清楚。不過，有一點

大眾必須清楚，DBC 停播，從此少了一個獲取資訊的渠道，少了一個發表言論的大氣空

間。傳媒同業、新聞工作者及傳媒教育工作者站出來，不是要為 DBC 發聲，而是為大氣

電波下的言論自由發聲。  

 
  三十四年前，佳藝電視倒閉，未能打破本港只有兩間免費電視台的局面，此後的三十

四年，香港未再有第三間免費電視台。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聲音，也只聞樓梯響，不論大

眾對兩間現有免費電視的新聞或製作有任何不滿，也沒有第三方免費電視資訊的選擇。如

今，正式播放只有一個月便結束的 DBC，會否重蹈佳藝電視的覆轍？在可見的未來，究

竟會否有新電台或電視台出現，擴大公共領域的質和量？還是政府繼續「閉關」，持續攏

絡，讓言論空間日益收窄？  

 

我:  政府現在的態度是支持數碼聲音廣播??    還是蘇錦樑局長有能力問題? 

前高官王永平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先說言論自由的考慮。假如有傳媒老闆（或股東）因（包括政治的）種種原因，不歡迎某人加入發聲，

或把製造噪音的原有員工解僱或滅聲（只要政府沒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事），此舉可以被批評為損害

言論自由，但政府沒有責任去干預（例如要求某些異見主持必須聘用或留下）。又假如有傳媒老闆（或

股東）因（包括政治的）種種原因決定不再經營業務，市民可以不高興，但在一般情況下，政府沒有

責任介入（例如接管公司或要求公司復業）。 

 

但 DBC 不是一般情況。既然政府明確表示支持數碼廣播發展的政策不變，而 DBC 亦是數碼廣播的先

行者和最大規模的經營者，政府的責任不應該止於密切留意情  況（即自貶為關心時事的路人甲），而

是去認真了解箇中情況，例如要求有爭拗的股東解釋各自立場和其採取某些影響正常廣播的行動（例

如停止注資）的理據。這樣做有助政府掌握有關資料及事實，在有需要或事態發展到某一階段時（例

如通訊局決定向 DBC 吊銷牌照），向市民大眾交代事件始末，包括 DBC 停播是什麼因  素造成，以及

向市民解釋政府打算採取什麼措施繼續推動數碼廣播發展和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DBC 消失了，不代表香港的言論空間收窄了（除非政府不再發數碼廣播牌照或去監管愈來愈蓬勃的網

上廣播）。我接受言論自由不能保證發聲或撰文的異見人士享有私營媒體聘用的權利。但基於維護言

論自由的原則，政府有責任交代獲發牌機構，例如 DBC 不能履行發牌規定甚至最終倒閉的原因，以

及釋除市民對政府為何袖手旁觀的政治疑慮。 

 

再說法治的考慮。我不認為錄音帶裏面的幾句話可以構成政治干預。我們亦不應該只聽一面之詞。黃

楚標等股東向法庭成功申請審視公司賬目、委任臨時接管人和頒發禁制令，顯示他們有一定的理據在

手。政府介入了解事件，其實可能是還這些股東一個公道。法治亦是體現在尊重合約精神上。現在股

東爭拗影響 DBC 向政府承  諾的注資金額和導致正常廣播終止，政府豈能以個別股東注資承諾不屬規

管範圍這個空子而推卸責任，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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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 DBC 股東爭拗之間誰對誰錯未能下結論（因為資料不齊全）。但政府對這件事不聞不問卻是不負

責任。假如政府繼續不理，立法會應該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並代表市民向政府問責。 

 

政府 

蘇 錦 樑 承認 曾 應 DBC 台 長 鄭經 翰 要 求， 於 9 月 26 日 下 午與 他 和 DBC 行 政 總裁 何 國 輝會 面  

蘇錦樑在回應時表示，自己於 1 個月前曾與鄭經瀚及 DBC 行政總裁何國輝會面，鄭經瀚向他播放了

「一段錄音」，但卻是網上流傳版本的「節錄的節錄」，故他不會評論「在一個聲音檔案內某人引述他

人的說話」的問題 

他又重申，政府的政策一向支持數碼聲音廣播的發展，致力提升數碼聲音廣播的服務水

平，亦一直堅決維護言論自由，尊重持牌機構的獨立運作和編採自主，故不會干預持牌機

構的內部事務  

 

讓我首先列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 26/10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的發言重點

如下： 

 

1. 政府支持數碼廣播發展的政策不變。 

我:  點支持?  最大的倒下也不理?  用咩支持?  又是叫另外那 3 間日夜重播? 

 

2. 政府堅決維護言論自由，但同樣尊重持牌機構的獨立運作和編採自主。 

我:  維護言論自由?  有一段錄音就係講緊抹殺言論自由,  你有冇去了解過係真定假? 

 

3. 牌照規管 DBC 的投資金額，但個別股東的注資承諾不屬規管範圍。 

我:  有冇見過所有股東?  有冇真實了解不注資原因?  是不是事實?  你去了解,唔代表叫你插手,  但

你有冇? 

4. 政府密切留意 DBC 的情況，但堅持不干預傳媒機構內部事情的原則，因為這不是市民所樂見的。 

我:  如果有個股東唔比錢, 9  巴/ TVB  要停行駛/播一日,  你又唔理? 

5. 通訊局正根據牌照條款和既定程度處理 DBC 可能違規的個案。 

我:  你政府你有好大既權去處理,  你家下用左幾多?  其餘的係咪唔需要?  係咪要廢左你呢個庸官/ 

權力? 

 

 

     

     

     

 

自己 

梁振英在勝選講話中提到了人們對他能否保證香港回歸中國後一直享有的自治的擔憂，也就是香港在

一國兩制基礎上享有的基本法。他說：“這次選舉重新保證了我們的核心價值，那就是法制、人權、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集會自由。在此我對香港市民作出莊嚴的承諾。我上任之後，香港人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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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享有的自由和權利，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通訊事務管理局職能 

職能 

處理香港的電訊和廣播牌照持有人的發牌、財務監察和規管事宜； 

係 DBC 股東沒有注資消息出現時, SO 錦良先生做了什麼? 

 

作為 1 個人民既公務員,  佢既責任” 處理香港的電訊和廣播牌照持有人的發牌、財務監察和規管事宜” 之後佢有冇

去了解事情?  

 

另一方面,  投資期根據向政府的承諾,所有股東們都是完成注資的計劃.  而現時卻不願注資.   

 

假設真的是"管理不善"吧.為何不能把股份賣給對方呢? 

注明對股份不買不賣,這又是正常嗎?   

  你也可以說,股東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商業立場，點解一定要同政治拉上關係？ 

就是聽以下這一段錄音和了解黃楚標和電台發牌的背景了. 

 


